
京康欣重大疾病保险产品 

健康管理服务协议 
 

本健康管理服务协议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由投保人（以下简称“您”）

与北京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们”）共同签署。本协议将以电子

形式签署，您点击“我已阅读并确认”按钮即视为签署本协议。 

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您同意北京人寿将投保信息及根据本条约定查询、收集

和获取的信息，用于北京人寿及因服务必要、 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委托的

第三方合作机构的以下活动：包括但不限于为您提供服务、推荐产品、产品开发

和服务优化、 安全保障、开展市场调查与信息数据分析等。 

本协议与我们不时发布和更新的《京康欣重大疾病保险产品用户优选健康管

理服务手册》（以下简称“服务手册”）共同构成您与我们关于健康管理服务事

项的完整书面约定。您可访问【北京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网站】以获取“服务

手册”完整内容并了解健康管理服务的详细信息。部分健康管理服务可能设置

了服务开通条件、开通时间、服务期限、服务升级（降级）标准等，请您仔细

阅读并了解相关约定。 

本协议项下的健康管理服务如下： 

服务名称 服务提供方 服务内容简介 备注 

心脑血管特

定疾病专享-

“心安宝” 

上海优加利 

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

   通过被服务人佩戴

心脏实时监护预警机

“心安宝”，实现 24小

时远程心电实时监护，

当被服务人心电数据出

现危急值时心脏远程监

测中心及时人工预警，

借助优加利数据管理平

台，在心电监护结束后

为被服务人提供一份专

该项服务仅限

于北京地区。有

效期截止 2023

年 12 月 31 日

前。 



业分析报告。 

重疾绿通 
北京启泰元康 

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

重疾绿通门诊——协助

预约非指定专家诊治服

务，包含就诊过程中的

一对一陪诊服务（1次）； 

重疾绿通住院——协助

安排被服务人入住非指

定专家病房（1次）； 

重疾绿通手术——协助

安排非指定专家为被服

务人进行手术（1次）； 

国内二次诊疗服务——

协助安排知名医院专家

再次对疾病做出确诊（1

次）。 

 

电话医生 
北京妙医佳健康 

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

全职医生 7*24小时电话

医生咨询服务、不限次

数。 

有 效 期 截 至

2023年12月31

日前。 

一、 您知晓并同意，以上健康管理服务由我们向您提供，有关服务的接收方（“被

服务人”）仅限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和/或“服务手册”确定的其他可接受

服务的自然人（简称“被服务人”）。 

二、 本协议效力从属于保险合同，当保险合同效力中/终止时，本协议也随之中

/终止。 

三、 本协议约定的各项健康管理服务均由我们指定的服务提供方提供，您可通

过“服务手册”了解服务提供方的信息；因接受健康管理服务产生的争议

或纠纷将由该服务提供方负责处理，我们对此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 

四、 您知晓并同意，我们有权修订本协议的内容，包括但不限于变更、终止各

项健康管理服务的内容、期限和适用条件等。我们将通过【北京人寿保险

股份有限公司网站】提前公布相关的修订内容，修订后的协议自公告之日



起【三】个工作日后生效。若您不同意变更后的协议内容，您有权终止接

受相关服务。 

五、 本协议自您签署之日起生效，自下列情形发生之日终止： 

1、您提出终止本协议； 

2、我们不再提供本协议项下的服务； 

3、适用本协议的保险合同终止； 

4、其他导致本协议终止的情形。 

六、 本协议之效力、解释、变更、执行与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

因签订、履行本协议产生的争议，均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予以处理，

并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 


